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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纪录片学院 

实验实训中心管理规定 

 

为了加强实验实训中心各实验室（下称实验室）的管理，保证实验室各项系

统的安全运作，为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实验环境，特制定如下

管理规定： 

 

1、实验室由专人负责日常管理。工作范围包括实验室系统运行状态的监管

和检查、系统的日常使用、设备的维护和检修、系统的优化和改进、设备资料的

整理和归档、设备使用的记录等，确保系统处于良好状态，运作正常。 

 

2、实验室重要专业设备及电脑，须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，其中包括设备说

明资料、操作手册、技术说明书、安装软件、检修记录等。技术档案由专人保管，

供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专业教师调阅，不得外借。 

 

3、配合院管理部门，建立实验室固定资产账、物、卡，做到账、物、卡相

符；定期做好设备的清点和核查工作，定期上报。 

 

4、实验室制定完整的操作、维护规程和安全保障等相关管理制度；实验室

管理人员、实验指导老师和实验室使用人员必须熟悉管理规定，并严格遵守。 

 

5、实验室设备主要供本专业教学时使用，其他相关业务需动用设备，须由

使用部门提出申请，详细填写设备使用单，注明使用目的、设备名称和使用时间，

报经系领导批准。 

 

6、实验室设备的使用，须作好详细记录，认真填好《实验室使用登记表》，

注明设备名称、使用目的、使用人、负责人、使用时间、使用地点及使用情况等。

设备使用结束时须得到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确认签字后方可入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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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实验室管理人员均详细了解设备的技术说明书和操作手册，熟练掌握相 

关设备的性能和使用要求，操作设备时应严格按照操作规范，细致、谨慎。 

 

8、实验室的设备根据教学需要配置，并根据其功能、类别合理安放和保管，

其位置不得随意调换或移位。 

 

9、实验室的灯光、空调、摄影和演播设备等的电气开关，一律由实验室管

理人员根据需要启动和关闭，其他人员不得自行操作。未经许可，不得擅接电源、

擅拉线路，不得随意拔插网络线路及其他设备。 

 

10、实验室为教学重地，使用期间除专业指导老师和实验学生外，无关人员

不得入内。 

 

11、学生使用相关设备，须严格遵照专业指导教师的指导。每次使用前均须

确认设备状态正常，经指导教师确认已掌握操作规则后，才可操作相关设备。如

有异常立即通知指导教师，不得擅自处理。 

 

12、爱护公物，使用相关设备，须细致、谨慎，轻拿轻放，确保设备不受水

浸、尘污、腐蚀、碰撞和反力操作。 

 

13、教学过程中，相关人员要确保设备系统的安全，不得擅自更改设备的参

数设置。确因特殊原因需改动，必须经专业指导教师同意，在其指导下进行，并

做好相关记录，使用完毕后应立即恢复原状。 

 

14、实验室内的各种信息接收通道，如传真机、有线电视、卫星电视、互联

网等，只用于接收特定内容，任何人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接收其他信息源。 

 

15、未经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将与教学工作无关的个人使用的接收设备、音像

资料或存储设备，如磁盘、磁带、光盘等带入实验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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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、严格按教学要求使用实验室设备，不得用实验室设备从事与教学内容和

实验任务无关的工作。 

 

17、实验室运行期间，要保持环境安静，不得喧哗和随意走动，以免影响正

常教学工作。 

 

18、实验室需保持环境整洁，严禁将任何食物和饮料带入实验室内；实验室

严禁内吸烟。 

 

19、实验室消防器材定点存放，严加管理，不得损坏，不得挪做它用。相关

管理人员应注意器材的保险期，及时更换。 

实验室内禁止任何明火，所有日常工作人员和使用人员均须明确消防设施位

置及使用办法。 

 

20、以上规定，自制定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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